附件2.
日中木材与木材制品贸易研讨会参会回执

	单  位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传真
	
	E-mail
	

	参会人员情况

	姓  名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E-mail

	
	
	
	
	
	

	
	
	
	
	
	

	
	
	
	
	
	

	
	
	
	
	
	

	
	
	
	
	
	

	
	
	
	
	
	

	是否需要订房(请打√)  □是    □否； 需要    个房间


注：请于2009年11月15日前将回执传真给广东省木材行业协会秘书处或中国木材与木制品流通协会秘书处。
传真：020-82491560    或  010-68392652

